黄冈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黄冈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黄政办发〔2020〕38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龙感湖管理区、黄冈高新区管委会、黄冈白潭湖片区筹委会、白莲河示范区管委会，市直各单位：

《黄冈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2020年10月27日

黄冈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公共资源交易行为，加强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湖北省公共资源招标投标监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公共资源交易的监督管理。

本办法所称公共资源交易，包括依法应当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政府采购、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和矿业权出让、国有产权交易以及其他涉及公共安全、公共利益项目的交易活动。

本办法所称公共资源交易实施主体，包括招标人、采购人、出让人、转让人等实施公共资源交易的主体。

本办法所称公共资源交易竞争主体，包括投标人、供应商、竞买人等参与公共资源交易竞争的主体。

本办法所称公共资源交易竞得人是指通过公共资源交易程序获得项目成交资格的竞争主体。

第三条  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实行综合监督管理与部门监督管理相结合、行政监督与交易相分离的监督管理体制，统一交易平台，统一交易规则，统一服务标准，统一信息公开。

第四条  公共资源交易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干涉公共资源交易活动。
第二章  机构和职责

第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设立的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负责研究解决本行政区域内公共资源交易中的重大问题，统筹协调公共资源交易中的重大事项，对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履行公共资源交易管理职责的情况进行业务指导。

第六条  市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督管理机构为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市级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的具体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会同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制定各类公共资源交易规则、工作流程和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公共资源交易信用体系；

（二）会同有关部门整合全市公共资源交易评审专家资源，协助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建立、管理湖北省综合评标（评审）专家库黄冈区域库，负责征集本区域专家，实现资源共享；

（三）对市本级公共资源交易实施综合监督管理，依法受理职责范围内的公共资源交易投诉，协调处理公共资源交易中的争议和矛盾，依法查处属于自身监管职责范围内的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四）会同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建立联动执法工作机制，协调公共资源交易执法工作；

（五）指导全市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建设，推进公共资源交易信息化工作；

（六）对县级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督管理机构进行指导、协调；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县级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督管理机构负责本级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的具体工作，并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公共资源交易实施综合监督管理。

第七条  发展改革、财政、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和湖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简称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按照招标投标、政府采购、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矿业权出让、国有产权交易等法律法规规定，在职责范围内对公共资源交易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审计部门依法对公共资源交易及平台运行实施审计监督。

第八条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运行服务机构应立足公共服务职能定位，坚持电子化发展方向,建立健全电子交易系统，不断优化见证、场所、信息、档案、专家抽取和交易流程服务，履行下列职责：

（一）为公共资源交易活动提供场所，提供各类公共资源交易信息发布平台，按照规定整理保存交易资料、现场监控音像资料及文字记录资料等，为综合监督管理机构和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实施监督提供条件；

（二）负责进场交易项目的登记，为进场交易项目的交易活动提供服务，承担专家抽取服务工作；

（三）负责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系统的维护和管理；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三章  交易程序

第九条  项目具备法定交易条件的，公共资源交易实施主体应当持项目审批、核准文件等材料到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项目登记手续，并在国家、省规定的媒体和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上发布交易信息公告；公共资源交易实施主体在不同媒体和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上发布的交易信息应当一致。

第十条  参与公共资源交易项目评标、评审的专家，应当从依法建设的综合评标、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产生。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明示、暗示等任何方式指定或者变相指定专家。法律、法规对专家的产生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全面推行电子评标、评审，积极推广远程异地评标、评审。

第十一条  公共资源交易竞争主体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公共资源交易项目的交易文件、交易过程、交易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法定期限内以书面形式向公共资源交易实施主体提出，公共资源交易实施主体应当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书面答复；在公共资源交易实施主体作出答复前，依法应当暂停交易活动的，暂停交易活动。

第十二条  公共资源交易实施主体应当自依法确定公共资源交易竞得人之日起15日内，向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督管理机构提交交易情况的书面报告。

第十三条  公共资源交易实施主体和公共资源交易竞得人，应当在交易文件规定的期限内订立书面合同，合同的标的、价款、质量、履约期限、违约责任等主要条款应当与交易文件和成交承诺文件一致，不得另行签订背离上述文件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

公共资源交易实施主体应当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5日内，通过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将相关合同报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公共资源交易竞争主体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的交易活动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以向综合监督管理机构或者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投诉应当有明确的诉求和必要的证明材料。对依法应当先提出异议的事项进行投诉的，应当附提出异议的证明文件。

投诉人不得以投诉为名排挤竞争对手，不得进行虚假、恶意投诉，不得阻碍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正常进行。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综合监督管理机构受理投诉，并依法予以处理：

（一）列入公共资源交易目录的项目规避招标，或未进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交易的；

（二）参与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当事人不遵守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活动现场工作规程的；

（三）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程序、资格预审文件及招标文件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四）评标（评审）活动中，评标委员会及其成员或其他当事人存在违法行为的；

（五）对于有关行政监督部门需要回避的、没有行政监督部门查处或者行政监督部门查处职责交叉的，以及特别重大的违法行为的。

对不属于前款规定情形的投诉，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移送有管辖权的行政监督部门依法处理；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法办结后，应将对投诉作出的办理结果及时反馈给综合监督管理机构。移送时间不计算在投诉有效期时间内。

第十六条  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应当依法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公共资源交易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受理投诉并依法做出处理决定。

（一）财政部门负责受理对政府采购货物、服务项目和采用非招标方式采购的政府采购工程项目的投诉，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法律法规对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受理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项目和市政工程项目以及其他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行使行政监督权的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投诉，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三）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受理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及其附属设施，水上、交通运输辅助业以及其他由交通运输部门行使行政监督权的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投诉，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四）水利和湖泊部门负责受理防洪、灌溉排涝、水土保持、水利枢纽及其附属设施的建设项目以及其他由水利和湖泊部门行使行政监督权的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投诉，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五）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受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土地整治、矿业权出让转让以及其他由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行使行政监督权的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投诉，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六）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受理环保专项资金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投诉，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七）商务部门负责受理进口机电设备采购招标投标活动的投诉，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八）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受理农业工程等和农业有关的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投诉，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九）林业部门负责受理林业工程等和林业有关的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投诉，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所出资企业国有产权交易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投诉，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十一）其他公共资源招标投标活动的投诉，由相应行政监督部门受理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第十七条  在查处公共资源交易违法违规案件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受理部门按规定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一）依法需要暂停或停止执行项目，降低资质资格等级、吊销资质证书或营业执照及其他行政处罚，暂停或停止土地或矿业权出让、资产权属登记过户，或者其他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相关部门处理；

（二）依法需要暂停或停止资金拨付的，应当移送项目资金拨付相关部门处理；

（三）依法需要禁止进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参与交易活动的，应当移送综合监督管理机构处理；

（四）涉嫌犯罪的，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案件需要移送的，有关部门应当在收到投诉举报件或发现违法行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移送。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八条  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应当加强对公共资源交易履约行为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查处，并自作出处理决定之日起15日内将处理决定通报综合监督管理机构。综合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自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5日内在公共服务平台予以公布。

第十九条  综合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会同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建立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协调机制，协调处理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中的有关问题。

综合监督管理机构和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对违法行为的调查处理，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招标投标监督管理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黄冈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黄政办发〔2018〕42号）同时废止。

